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

李 祝环
�

　　中国古代民事活动中, 记录缔约双方合意的有关权利与义务的书面约定均有第三方参与,

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独特现象——中人现象。本文仅就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称

谓的演变、中人的作用、中人的身份和中人的连带责任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 探讨我国传统民

事契约中中人出现的独特的历史原因及法学价值。

一、中人称谓的演变

早在西周时期,契约行为就开始活跃, 秦汉以降,民事法律活动的范围日趋广泛,民事契约

也随之发展并不断完善。在历代书面契约中,中人作为第三方参与契约的签订虽贯穿于始终,

但各个时期对中人的称谓有所不同。

从传世的西周金文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成立契约的过程与第三方的参与。如著名的

“卫 (音 h�合)”铭文, 开首记录了契约签订的时间,随之明确了双方当事人,交换的标的物,

最后由第三方“五伯三有司”参加监督并主持“受田”即交割的进行。〔1〕

西周的“格伯 (音 gu�轨)”铭文记录了格伯以自己的“乘马”即四匹马作为标的物,用来

交换 生的田地的事实。该铭文还记录了契约签订时作为第三方的参加者音戈(音 zh�职)武的

活动:“华(厥)书史音戈武立 成 , 铸保 (宝) , 用典格白 (伯)田。其万年, 子子孙孙永保

用。”〔2〕在这段铭文中,书史音戈武, 是格伯、 生之外的第三方,只是作为书券人兼证人参加了

“立 成 ”的仪式。据《说文解字》等材料,“邑”是一城或一方之地。而“ ”当为二方之地,显

然音戈武是以居中的身份参加契约的签订。

就目前已发现的西周铭文有关契约来看,虽对当事人与标的物的表述各有异同,但有关契

约签订过程与契约的行文格式的记述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契约签订时已有第三方参与。虽

然这一时期第三方的称谓尚不确定, 但我们可以认为,此时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居中身份参加契

约签订的第三方, 而其参与形式又对后世的契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时期,契约的使用更为广泛, 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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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标志物。西周时期“公田”交易契约中的“五伯三有司”参与形式已不复出现。但是,西周契

约的其他形式却得以继承, 第三方参与契约签订时的称谓有了变化。

汉代对“中人”的称谓有:“任者、任知、任知者、时任知者、旁人、时旁人、时临知者、时知券

约”等等。居延汉简《乐奴卖田契》〔3〕是现在发现的汉代契约中较早的一件。它记载: “□置长

乐里乐奴田卅五亩,贾(价)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数环(还)钱。旁人淳于次孺、王

充、郑少卿、古(沽)酒旁二斗,皆饮之。”该简虽有残缺,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除对于当事人及

标的物的具体描述外, 还有“旁人”作为中介人参加。“旁人”的释读,后人直解为“旁证人”, 〔4〕

但对其身份缺少了解。“旁人”又曰“在旁”〔5〕,王国维旧释即“中人”,并认为“沽酒二斗”为“中

费”,就是给“中人”的酬劳。“旁”字的释读,还可以解释“立于一方”之人。可见“旁人”是第三方

参加者,是作为中证人参加契约的签订。居延汉简中还保存一件《张中功贳买单衣券》〔6〕:“七

月十日,鄣卒张中功贳(赊)买 布单衣一领,直(值)三百五十三,堠史张尹长取钱,约至十二月

尽毕已,旁人临桐史解子房知券。囗　”在这件赊买契约中,也记述了契约订立时有第三方“旁

人”的参与。江苏仪征西汉墓出土《元始五年(公元 5年)高都里朱凌先令券书》〔7〕记录了一件

墓主朱凌临终前与乡人亲族所定的遗嘱, 其中已有“时任知者: 里阝市、伍人谭等”。居延汉简在

《汉召胜贳卖九 曲布券》〔8〕中还记载了“终古 卒东郡邑高平里召胜, 字海翁,贳(赊)卖九

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角乐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据

《说文解字》: “任, 符也”,徐锴《系传》:“任, 保也”,“任者”亦即保人之意。因此,此契约里“任者

徐广君”具有作为第三方参加的中保身份。

传世的汉代“买地券”也称“冥契”,虽然不是契约的实物, 但可以视为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

实际契约的一种折射。近人罗振玉在《地券征存》〔9〕中,收录了历代“冥契”十九通,其中东汉建

宁四年( 171年)《孙成买地券》记载:“建宁四年九月戊午(子)朔廿八日乙酉, 左骏 官大奴孙

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所有广德亭部罗陌田一町,贾钱万五千, 即日毕。⋯⋯时旁人樊永、张

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张约, 沽酒各半”。契文记录了具体时间, 以及立券双方为孙成和张伯

始,并且描述了标的物的四至范围,同时有旁人参与。在土地交割后,特别记录了“沽酒各半。”

沽酒由立契双方出资, 故称“沽酒各半”。前面《乐奴卖田契》, 就有“沽酒二斗”,其他文契中,沽

酒的数字也比较大,又“皆饮之”,或可推知这些酒除立约双方当事人外,应有“中人”及更多的

人共同饮用, 这种形式表现了在第三方参与下, 通过饮酒的形式,体现公开与公正的原则,带有

晓喻周知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许多契约中除了继续有旁人、任人称谓外,还有“时见、时人、时证知、

临坐”等称谓。如北魏正始四年( 507年)九月十六日《张神洛买地券》〔10〕中第三方参加者为“时

人路善王、时人路荣孙”。前凉升平十一年( 367年)《高昌王念卖驼券》〔11〕载: “升平十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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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还得嘉驼,不相贝皮移。左来右去,二主各了。若还悔者,罚毯十张

供献。时人樽显丰,书券李道伯,⋯⋯。”

在敦煌和吐鲁番, 人们发现了更多的唐朝契约。唐天宝五年( 746年)《吕才艺租田契》〔12〕

记载: “天宝五载闰十月十五日,囗囗交用钱肆佰伍拾文,于吕才艺边, 租取涧东渠口下常田一

段贰亩。东渠、西废毛、南囗囗、北囗囗公囗, 其地囗用天宝陆载佃食, 如到下囗之日。囗囗得田

佃者其钱壹罚贰囗囗⋯⋯钱主知赏、田主吕才艺、保人妻李、保人浑定仙、倩书人浑定仙。”从上

契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方参加者署名为保人。唐元和九年( 814年)九月二十七日《乔进臣买

地券》〔13〕则为:“保人张坚故、保人管公明、保人东方朔、见人李定度。”此外,第三方参加者称谓

还有:见人、知见人、邻见人、同院人、同坊人、同商量人、同保人、证见、领钱人、量地人、书券人、

读券人等等。〔14〕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民事契约走向标准化。据《宋会要辑稿·食贷·钞旁印帖》称: “徽宗崇

宁三年( 1104年)六月十日, 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 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

卖”,即由官方统一印卖契约文书。这种官领契纸的出现,将契约格式进一步整齐划一,不但使

第三方参与契约的签订被法定化与格式化,同时也使第三方参加者的称谓逐渐统一。宋代淳

八年( 1248年)《徽州胡梦斗卖山赤契》〔15〕载:“武山乡胡梦斗,今将尤昌下都如字源廿二号山

壹段,东止田,西止降, 南止王富山地,北止康如楫地。其山计叁亩,随田其上止降。今将出卖与

同乡人李武成,三面平(评)议价钱十七界官会贰佰贯, 其官钞当日交领足讫, 其山未卖已(以)

前,不曾与家外人交易。⋯⋯其契请业主行官纳兑(税) , 起割税钱入李武成户供解。今恐人无

信,立此卖契为凭。淳 八年六月十五日,胡梦斗(押) ,见钱人李敬孟(押)。”以上不管是官领契

约样本,还是实际契约中提到的“三面言议”, 或“三面平(评)议”的“三面”,均是指双方当事人

和中人。

宋元时期契约的第三方参加者的称谓还有:见人、中见人、知见、作中人、引进人、见交钱

人、见交易人、见立契人等等。〔16〕

明清时期契约的第三方参加者的称谓一般多为见人、见中人、凭中人、同中人、中证人、中

见人、保人、中保人、居间、中间人、见立契人、见立合同人、中人等等,其中尤以直书中人者最为

常见。如天启四年( 1624年)《方叔选卖田契》〔17〕载: “方叔选今将回坑田、官坟田计税伍分柒

厘,因不便业,自愿出便与本都二图洪国矣边。面议时值价银参两伍钱整,其银当日收足,其田

即便受人管业收税。如有争执自行支当,不扰受人之事。恐口难凭,立此存照。日立人方叔选

(押)、中人方惟能(押)、洪尚龟(押)。”上件契约第三方为“中人”方惟能、洪尚龟,直书中人这一

现象在清代契约中得以继续。如乾隆十四年( 1749年)《洪永景卖田契》〔18〕载: “立契侄洪永景

今因缺用,自愿将在户土名石凸头系陶字贰千陆拾玖号, 计田税捌分,出便与叔洪若赐边为业。

三面议定,时值价银捌两实,其银当日收足。其田听叔收租管业不词,如有争执具身支当,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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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事。其税于金坞庄洪永景户推付与银塘庄洪若赐户收税供粮无异,如有收付不明各自改正。

恐口无凭,立此文契存照。日立契侄洪永景、中见叔梅宣、代书何昌九。”通过比照,我们可以看

到明清时契约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与历代的契约在表意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在行文习惯上也

甚为相似,其中作为第三方参加者较为经常以“中人”和“中见人”的形式出现,此时的“中人”是

我国传统民事契约发展走向标准化以后第三方参加者较为固定的称谓。

二、中人的作用、身份及连带责任

通过大量契约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契约签订后, 除双方当事人署名外,还有各种称谓的第

三方的签字、画押。第三方的不同称谓有时还记录于同一契约中, 或一人还身兼多种职能。可

见,作为第三方参加者的作用有所不同。旁人、任人、时人、保人、见人、时见人、证见人、中人、同

商量人等等, 都是以证人身份参加契约的签订, 起契约成立过程中的直接见证者的作用。而领

钱人、量地人、书券人、读券人、写契人等等, 在契约签订过程中主要是参与清点财物、丈量勘

测、执笔代书等专门性的工作, 故其作用及连带责任也应被限制在参与的具体范围之内,于一

般所指的中人的作用及法律责任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在各个时期的称谓有所不同,但中人

作为第三方参加者,在契约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基本相同的。

元《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载标准卖田契即有: “情愿托得某人评议, 将前项四至内田

段,寸土不留尽底出卖(典则云典)与某里某人边为业,当三面言议,断得时值价银若干贯文,其

钱随立契日交领足讫, 更无别领别卖。”明万历《学海群玉》中所载典卖田地契式为:“因无银用

度,托中引就某宅(或某处) ,三面商议, 实典(卖)细银若干两正,其银即日交足,其田任从银主

掌管⋯⋯。”明万历《尺牍双鱼》中的当田契式载:“时凭户族邻中, 当于某名下为业, 三面言议,

实纹银若干整,即日交完无欠,其田听从当主管业。”清代则基本沿用, 一般多为“三面议定”、

“三面言明”、“三头对面”等。

从以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出, 中人在契约中最明显的作用是缔约双方之间的中介、见证, 即

参与缔约双方的介绍与引见、对标的物的勘定与检查、议定价格、监督和证明给付与交割等等。

中人参加契约签订的全过程,具有证人的资格, 既可以证实契约成立的公开与公平, 又对标的

物的转移进行见证。当契约关系受到损害时,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产生的争执与冲突,中人还

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中人在媒介双方达成契约时,还起一种平衡作用,值得注意。在传统民事

契约中, 常可以见到卖方“伏愿将标的物出售”,并“仰买主出价银”等文字,或“今央中说合, 情

愿卖与某人世代为业”,“一俟卖出,任由买家作主”等等。其中“伏”与“仰”是一组对应的词,显

示出了上下反正之分的对应概念;而“情愿”与“任由”也与“伏”、“仰”一样,体现了谦卑与恭敬

的不同含义。在传统民事契约的成立过程中,我们不能得知双方当事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是否

平等,尤其是借贷、租赁、雇佣等关系的契约,双方不平等的关系有时还相当明显,甚至在同族

内部的契约中,也可能存在长幼与辈份的区别。但是,民事契约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又必须受到

权利与义务在相对平等条件下的制约,于是中人就作为一个支点,使双方在契约签订的过程

中,局部地、暂时地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契约关系才得以成立。

中人的社会身份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前文已谈到,在契约订立过程中,双方当事人

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环境、地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体现出局部的平衡关系,中人的社会

身份应能够使双方当事人接受, 并在同时还应具有相对的资信能力。南齐永泰元年( 498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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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简阳《大佛磨岩造像》中, 记述了一段有关土地契约的文字, 在具名中证人署名时“老人王仓、

老人王蒙、老人杨八”,这正是当时乡间“三老”的身份, 显然是较有信誉的。宋《淳熙八年清米

状》〔19〕中,则以“大保长、队长、保长、社首”具名承保。明天顺七年( 1463年) , 徽州《黄氏宗族分

地阄书》〔20〕中, 在中见栏内,署名族中长辈分别为“八十二翁黄辉忠、八十翁黄执中、七十二翁

黄智夫、七十翁黄积仁”,这里的四位古稀老人, 在黄氏一族中自然应该是德高望重的长辈。在

明清契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人身份中注明为“族人”、“宗族长”、“保长”、“里、甲长”、“社

首”等。上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为中人的身份。虽然在大量的契约中,并没有直接

注明中人的具体身份, 而只有中人的具名签字画押,但依常理而言,这些“中人”应当是在其相

对应的社会生活范围内有一定社会地位、威望和具有相对信誉的人。

中人的连带责任是指由于立契当事人违约而出现争执与诉讼时, 第三方负有的连带赔偿

责任。由于“中保人”在民事契约起保证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民事契约中负有连带责任的一方。

新疆和阗库木吐刺发现的唐代大历十六年( 781年)《杨三娘借钱契》〔21〕中记载“如取钱后, 东

西逃避,一仰保人等代还”, 《钞兴逸文契》〔22〕记载“如身东西不在,一仰保人等代还”,都是将

“中保人”的连带责任明确写进契文的例证。唐宋法律中也有不少这种规定。如《唐大诏令集》

中的“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宋刑统·

户婚·典卖指当论竟物业》中载:“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 各

计所欺入已钱数, 并准盗论。不分受钱者,减三等,仍征钱还被欺之人。如业主填纳罄尽不足者、

勒同署契牙保、邻人等,同共赔填,其物业归初倚当之主”;宋《庆元条法事类》中的“诸负债违契

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 保人代偿”。此后,元、明、清三代也都有类似规定。这些是法律上明

确规定的“中保人”的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的时效可能直至契约过期或中保人死亡为止。如

《唐会要》宝历元年( 825年)正月七日敕文规定:“应京城内有私债, 经十年已止,曾出利过本两

倍,本部主及原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由此可见,法律对“中保人”连带责

任的要求是十分严厉的,只有特定情况下, 这种责任才能中止。中人代偿制在另一些条例或成

案中也有记载。如《陆象山集》所收的“葛致政墓志铭”,就记录了葛氏曾为三家同族人作中保,

借债人后来不予偿还, “而讼者迫公索钱,公度三家贫甚, 终不能得钱,即代偿之”。这是通过诉

讼,葛氏履行了连带责任。中人在诉讼中所应负有的连带责任,更进一步说明其作用的重要性。

三、结　　论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各种交易与财产分割的活动,虽然属于私人之间的行为,但不能脱离

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环境而孤立地进行。中人在契约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体现了传统民

事契约与封闭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关系。许多双方就可以完成的交易行为,却必须要有中人的

参加。不仅是土地房产买卖及其他财产交易,甚至于合伙、分家、析产等多种民事活动,都有中

人的参与,这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一种习惯法则,即要有中人参与书面契约签订

·142·

法学研究　　　　　　　　　　　　　　　　　　　　　　　　　　　　　1997年第 6期

〔19〕

〔20〕

〔21〕

〔22〕同上,第 353页。

《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1年版,第 460页。

原件藏信吾是斋。

[日]仁井田 :《唐宋法律文书之研究》,大安出版社中国学术研究丛书, 1937年版,第 327页。



的全过程, 而且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并负有连带责任。纵观目前所发现的不同时期的民事契

约,中人参与契约的签订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 几乎所有的书面契约均有中人的参与。因此可

以推论,没有中人参与的书面契约,会在习惯上被认为是缺少必要条件而不能成立。

中人在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起中介、中保的作用,可以使缔约双方当事人联系在一起。中

人的参与实际上已成为缔约时的一种必要程序。在历代成文法中, 我们看不到对这种参与程序

的有关规定, 只是当契约受到破坏、或者由于当事人、中人的欺诈行为而使契约无法履行时,官

方才进行干预。唐宋以来的法律中, 对于牙、保、媒人都有此类的规定。至明清两代,则进一步

禁止中人伙同欺诈,甚至规定,如有重复典卖时,“牙保知情与犯人同罪”〔23〕。在司法中,中人参

与伙同犯罪被究问的例证也很常见。明代的《肖曹遗笔》、《折狱明珠》、《折狱新语》等讼师秘本

中“追中”的案例记载很多。清代“刑科题本”中,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十一月山东巡抚杨景

素曾就“中人”如参与违例交易, 遇“例不准赎⋯⋯辄敢从中写契”〔24〕者,加以定罪重究。此前于

乾隆十七年( 1752年)八月江宁巡抚庄有恭也曾奏题〔25〕对于中人在调解纠纷时调处不当进行

相应惩处。因此,可以认为国家对于中人在契约中的中介与中证作用,是给予承认的,并且依照

国家法律进行制约。

中人应当在其生活的环境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资信条件。目前看到的传统民事契约中,常见

“中人”为保、甲、村正副,或宗族期亲尊长, 或族邻、地方士绅等等。这些人往往具有乡村公共生

活代表的身份,在其生活的地域内具有相对权威性。当其作为中人时,即可直接取得缔约双方

的信任,当契约受到破坏时,也可以起到相应的调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在相当多的民事活动

中,中人的“面子”有很大的效力,所谓“‘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26〕

中人参与传统民事契约的签订, 使契约明显带有公开性的色彩。前面我们讨论过的“沽

酒”,以及在其他民事活动中出现的“晓谕周知”的场面,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民事活动往往

需要周围环境给予承认。中人所具有的“中证”作用,使传统民事契约被置于相对“公开”即“公

众认同”的前提下。有学者认为:“社会控制乃是村庄事务,其主要手段是公众舆论。倘若一个

人的行为受到大多数村民的赞许,则他处处获得荣誉与尊重。因此, 非议成为了强有力的制

约。”〔27〕所以,中人参加契约的成立,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中资”,而是

为了在其社会环境中得到广泛的信誉与承认。例如: 分家析产是兄弟之间对父母遗留财产进行

的分割,此时的中人往往是宗族期亲中具有一定威望的长辈, 他们的参与仅起到体现公平与公

众认同的原则, 并不需要对此负有任何相关责任, 但却显示了作为尊长参与所具有的权威价

值。在很多情况下,中人的资信程度构成民事契约成立的重要前提。

中人现象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在其本身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被固定化与程序化的特殊

现象,它构成中国传统民事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人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传

统民事契约同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法制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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